袁州区财政局行政处罚结果公告

一、相关当事人

当事人1： 宜春市袁州区农业农村局
当事人2： 宜春市袁州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

当事人3： 宜春市袁州区城市管理局
当事人4： 宜春市第二人民医院
当事人5： 宜春市袁州区民政局
当事人6： 宜春市袁州区柏木乡人民政府
二、基本情况
       根据政府采购领域招标投标及“四类”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工作有关要求，本机关开展监督检查，发现存在以下违法违规行为：
1.宜春市袁州区农业农村局在袁州区建立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划定技术服务项目（项目编号：圆创-YZ2025-002-1）、宜春市袁州区乡村振兴局监理服务采购项目（项目编号：家豪-YZ2024-001）中招标文件存在未细化量化情形，存在以不合理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歧视待遇情形。

2.宜春市袁州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在袁州区行政中心用水能源费用托管型合同能源管理服务采购项目（项目编号：明月-YZ2024-007）中招标文件存在未细化量化情形，存在以不合理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歧视待遇情形。

3.宜春市袁州区城市管理局在袁州区中心城区园林绿化养护、部分市政设施管护市场化服务项目（项目编号：大业-YZ2024-003）中招标文件存在未细化量化情形，存在以不合理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歧视待遇情形。

4.宜春市第二人民医院在宜春市第二人民医院C臂机设备采购项目（项目编号：大业-YZ2023-010）中招标文件存在以不合理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歧视待遇情形。

5.宜春市袁州区柏木乡人民政府在袁州区柏木乡老塘水泥用灰岩矿勘查项目（项目编号：家豪-YZ2024-002）中招标文件存在未细化量化情形，存在以不合理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歧视待遇情形。

6.宜春市袁州区民政局在袁州区居家养老政府购买服务采购项目（项目编号：成和-YZ2024-016）中招标文件存在未细化量化情形，存在以不合理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歧视待遇情形。

三、处罚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等规定，本机关决定:

1.给予宜春市袁州区农业农村局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

2.给予宜春市袁州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

3.给予宜春市袁州区城市管理局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

4.给予宜春市第二人民医院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

5.给予宜春市袁州区民政局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

6.给予宜春市袁州区柏木乡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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